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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108學年度四技升學變革
(1)技職繁星推薦名額由原本12名增加為15名，錄取生無論放棄與否皆不得參加四技甄選入學。
(2)乙級技術士證職類「11800電腦軟體應用」於技優甄審招生採計類別修訂為：25電子、56管理、60商業、62航管、65資管、85商設
(3)四技甄選入學第二階段備審資料必採專題製作學習成果或專業實習科目實習報告。
(4)四技登記分發採各科目彈性權重機制。(請至畢業生專區查詢)
(a)國、英、數：1~2倍 (b)專一、專二：2~3倍 (c)專業科目總分至少高於(含等於)一般科目總分100分

註2.108學年度大學升學變革
(1)學測由必考5科改成選考5科。
(2)大學個人申請至多採計學測4科，取消總級分檢定與篩選，新增採計科目組合級分和。(請至畢業生專區查詢)

註3.(1)大學個人申請部分校系採計英聽、術科。(請至畢業生專區查詢)
(2)大學考試分發部分校系採計英聽、學測、術科。 (請至畢業生專區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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